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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美和科技大學 學校代碼 232 聯絡電話 08-7799821 轉 8188 

校址 912009 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 23 號 傳真 08-7796078 

招
生
科(

組)

別
及
名
額 

科（組）別 一般生 
大陸長期
探親子女 

外加名額 

原住民生 身障生 
政府派外
人員子女 

境外科技
人才子女 

蒙藏生 僑生 
退伍 
軍人 

護理科  5 0 0 0 0 0 0 0 0 

美容科保健造型設計組  3 0 0 0 0 0 0 0 0 

美容科寵物美容設計組  5 0 0 0 0 0 0 0 0 

食品營養科  2 0 0 0 0 0 0 0 0 

餐旅管理科  3 0 0 0 0 0 0 0 0 

觀光科  2 0 0 0 0 0 0 0 0 

口腔衛生學科 2 0 0 0 0 0 0 0 0 

嬰幼兒保育科 3 0 0 0 0 0 0 0 0 

合  計 25 0 0 0 0 0 0 0 0 

積
分
採
計
項
目
與
權
重 

多元學習表現 1.3 

同
分
比
序
項
目
順
序 

1 多元學習表現 12 英語 

技藝優良 1 2 均衡學習 13 國文 

弱勢身分 1 3 其他(英語能力檢定) 14 數學 

均衡學習 1.3 4 技藝優良 15 自然 

適性輔導 1 5 適性輔導 16 社會 

國中教育會考 1.3 6 弱勢身分 17 英語(三等級四標示) 

其他(英語能力檢定) 1 7 國中教育會考 18 國文(三等級四標示) 

  8 日常生活表現評量 19 數學(三等級四標示) 

  9 競賽 20 自然(三等級四標示) 

  10 服務學習 21 社會(三等級四標示) 

  11 體適能 22 寫作測驗 

分
級
積
分
對
照
表 

英
語
能
力
檢
定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積分 

通過中級初試(含) 以上 5 

通過初級複試 4 

通過初級初試 3 

 

人
數
倍
率 

登
記
分
發 

本校通知參加現場登記分發之人數為一般生招生名額 3.0 倍。 

※符合參加現場登記分發者，並不表示一定能被分發錄取，必須視免試名額是否分發額滿而定。 

備 

註 

1.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依教育部核定標準辦理，詳細資訊請至本校網站「學雜費專區」查詢。 
2.本校五專部男女兼收，修業年限五年，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授予副學士學位。授課師資皆具碩、博士學歷。 
3.五專前三年適用教育部高中職免學費方案(無家戶所得限制)，後二年(專四、專五)適用教育部定額減免私立大專
學生學雜費方案。並提供多項就學獎助學金、就學貸款等方案。 

4.五年級可申請教育部「五專展翅計畫」媒合配合多年知名企業，經審核通過，提供生活獎學金或實習津貼，畢業
後即可直接進入合作企業工作。 

5.本校實施畢業門檻，相關規定請至各科網站查詢。 
6.為提升學生就業率，鼓勵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推動輔導考取相關證照，提升競爭力。 
7.提供五專到二技升學、碩士完整學制或四技轉學考等進修管道。(畢業後滿三年並取得工作經驗，得以同等學歷
報考本校碩士班。) 

8.本校獲澎湖縣護理科公費生補助者，享在學期間實際受領之註冊費(含五專前三年之雜費及後二年之學雜費、五
年住宿費、書籍費)、及生活津貼等優惠。 

9.本校榮獲 2025 遠見雜誌調查，醫療機構最愛大學生前八強。 
10.本校部分為醫療相關科別，因課程實習學習需要，學生於就學期間須使用顯微鏡、色彩判定、護理評估、學習

與病患及醫療團隊溝通、建立醫病關係等畢業後進入醫療院所，因此，必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口
語表達、溝通能力，需久站、運用肢體操作儀器，具人際互動溝通協調能力、能控管自身情緒、具相當之抗壓
能力，供選擇科別參考。 

※本表所列招生名額，應以 115 年 6 月 18 日（星期四）10：00 公告之實際招生名額為準。 



51 

 

招生學校 美和科技大學 學校代碼 232 

一、本校沿革及特色 

(一)本校前身為「美和護理專科學校」，於民國55年奉教育部核准設立招收五專護理科，是臺灣第一
所私立護理專科學校；民國79年更名為「美和護理管理專科學校」；民國89年奉准改制升格為「美
和技術學院」，民國99年奉准改名為「美和科技大學」。                          

(二)近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等大型計畫，並致力於推動品德教育，傳承「美而有禮，和而好學」的
傳統精神，培養學生養成「靖、靜、淨、敬、競」的五靜好習慣，發揚「服務、慈悲、欣賞、尊
重、包容」的 SMART新五倫好品德，獲教育部遴選為「品德教育特色學校」；商業週刊報導本
校畢業生之就業率為南部私立大學第一名。                                     

(三)在創新教學品質方面，本校為提高學生產業趨勢「實務能力」、企業就業「市場能力」、學術理
論「研究能力」，推動「三力」職能式主題教學和活動，透過理論、實務、參訪、競賽、活動等
多元教學型態，提高學生之學習動機及成效，養成其主動學習及實務應用的能力。有鑑於此，配
合課程設置專業設備，並提供圖書館和系所輔導空間，提升學生的學習環境及校園文化。 

二、學校校務發展及教學資源概況 

(一)升學輔導方面：設有輔導教學進修辦法，協助學生直升本校二技學制及未來考取研究所碩士班，
同時提升學生國際視野和市場連結性。                             

(二)證照實務落實方面：提供專業領域之證照報考資訊、專業師資輔導技能檢定考試，更提供考取證
照之獎勵學金，以加強就業競爭力。 

(三)教育部專案性計畫方面：五專部學生將搭配展翅計畫，協助經濟弱勢學生安心就學，於專四在校
期間由企業提供生活獎學金，專五期間至業界實習，畢業後直接至認養企業就業。 

三、校園 e 化及學生服務 

教學環境方面，設置專業情境教室、提供圖書館及系所輔導空間，以提升學習環境與校園文化；在
資訊科技及5G應用的趨勢下，全校無線網路教學區域涵蓋率達100%；一般教室皆備有冷氣、e化教學
平臺、單槍投影機及投影布幕、雲端桌面及網際網路等；提供學生課程、成績、加退選課、請假、出
缺勤、圖書借閱等電子服務；建立校友資訊平臺、提供學生免費網路資源，如電子信箱及雲端硬碟；
另外，未來將積極讓學生透過本校系統分析自我專業能力、進行職場探索，使學生暸解自己的市場能
力，並協助學生與企業媒合。 

四、學校對於經濟不利學生，所能提供之協助措施 

(一)五專前三年免學費方案、四至五年級可申請弱勢學生就學補助、校外租屋補助。(二)各項學雜費
減免(三)就學貸款(四)急難救助金(五)校內、校外各式獎助學金、成績優良獎學金(六)新生具低收資格
或設籍於宜蘭、花蓮、臺東及離島地區，可享有優惠申請本校宿舍(每學期須參與生活服務學習20小
時)。 

五、本校聯絡資訊 

(一)地址：91202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23號 (二)電話：(08)779-9821轉8187~88、8201、8209 
(三)傳真：(08)779-6078 (四)網址：http://www.meiho.edu.tw 

 

地址及地圖（QR code） 

 

 

 



 

 

 115 學年度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報名表 一般生 
  

※國中報名序號 招生 
學校 
名稱 

 
代

碼  
※免試編號 

〈免試生請勿填寫〉

 

〈請勿填寫〉 
 

姓名  性別 男 女 

國民身分證正面影印本黏貼處 

（請實貼） 

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請影印清晰 

註： 

1. 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證者，可用健保卡正面影印本或戶

口名簿影印本（浮貼於背面相關證明文件黏貼表）代替。 

2. 大陸長期探親子女之居留證影印本或入出境許可證影印本。 

3. 在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分之外國學生之居留證影印本或入

出境許可證影印本。 

大陸長期探親子女（僅限大陸長期探親子女勾選，並填具居留證號或入出境許可證統一證號）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在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分之外國學生(填具居留證號或入出境許可證統一證號) 

出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就讀 

國中  縣/市  國中 
學校代碼 

      

應屆畢業生：   年   班 非應屆畢業生 同等學力 

通訊 

地址 

郵遞區號：□□□□□□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已報考 115 年國中教育會考➔ 准考證
號碼 

         ※此欄由招生委員會填寫 
未報考 115年國中教育會考 

比序項目 證明文件說明 浮貼證
明文件 

國中學校 
證明單 

積分 
上限 

核算 
積分 初核 複核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競賽 競賽得獎證明或獎狀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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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 
就讀國中或校外服務單位出具之服
務學習時數證明   7    

日常生活 
表現評量 

國民中學學生個人成績證明單   4    

體適能 
體適能檢測站成績證明或體適能檢
測網路護照成績證明   6    

技藝優良 技藝教育課程成績證明   3    

弱勢身分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尊親
屬支領失業給付或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  2    

均衡學習 國民中學學生個人成績證明單   6    

適性輔導 
加蓋國中學校戳章之國中學生生涯輔
導紀錄手冊生涯發展規劃書影印本   3    

國中教育會考 115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通知單 免繳 15    

其他 招生學校自訂採計積分項目證明文件   5    

報名及填表注意事項： 
1. 證明文件類別欄位請務必勾選，若證明文件係由免試生自行提供，請勾選「浮貼證明文件」並將證明文件黏貼於本

表背面「積分證明單浮貼處」，若免試生就讀國中提供加蓋學校戳章的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則請勾選「國中學校證
明單」並將證明單釘於報名表後。 

2. 免試生僅需自行提供就讀國中出具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中未出具之積分項目證明文件。 
3. ※欄位由國中報名學校或招生委員會填寫，其餘欄位請免試生親自正楷詳實填寫。 
4. 招生學校名稱與招生學校代碼不一致時，以招生學校名稱為準。 
5. 免試生完成報名作業時，已詳閱簡章第 7 頁有關本會對於免試生個人資料使用範圍、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

規範，並同意本會逕行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索取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並進行後續處理。 
6. 免試生完成報名作業時，已詳實檢閱國中提供之「115 學年度五專入學專用聯合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正

本內各項積分登載正確，及所檢附之國中學校積分證明單及各項證明文件皆已符合簡章所列規定。 

免試生 
確認簽章  

家長(監護人) 
確認簽章  



 

 

115 學年度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相關證明文件黏貼表 

隨報名表附上下列文件共      件： 

（1）報名費繳款證明文件影印本（參加國中集體報名者由學校統一繳納） 

（2）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影印本（參加國中集體報名者免繳） 

（3）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證明、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證明（擇一繳附） 

（4）115 學年度五專入學專用聯合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正本 

（5）大陸長期探親子女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影印本 

（6）其他                        

（7）其他                            

（8）其他                            

註：免試生報名之各項證明資料請影印浮貼於本黏貼表規定處，若項目不敷使用請自行註明並向下黏貼。 

（1） 報名費繳款證明文件影印本（如為郵政匯票正本請勿黏貼，以固定夾夾於報名表首頁）  

.……………….……….浮…….…….…….貼……….………….處……….……….……… 

（2）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影印本  

.……………….……….浮…….…….…….貼……….………….處……….……….……… 

（3）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證明影印本  

.……………….……….浮…….…….…….貼……….………….處……….……….……… 

（4） 115 學年度五專入學專用聯合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正本  

.……………….……….浮…….…….…….貼……….………….處……….……….……… 

（5） 大陸長期探親子女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影印本 

.……………….……….浮…….…….…….貼……….………….處……….……….……… 

（6） 其他                           

.……………….……….浮…….…….…….貼……….………….處……….……….……… 

（7） 其他                   

.……………….……….浮…….…….…….貼……….………….處……….……….……… 

（8） 其他                   

.……………….……….浮…….…….…….貼……….………….處……….……….……… 


